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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340號

傳真：02-23496062

聯絡人：辛孟鑫

聯絡電話：02-23496352

電子郵件：vega@mail.caa.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1日

發文字號：空運計字第10950076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經濟部紓困振興辦法、經濟部紓困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1095007651-0-0.odt、1095007651-0-1.odt)

主旨：檢送經濟部訂定發布「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及訂定「經濟部

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

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二案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據交通部109年3月30日交路字第1090007272號函辦理。

(影附旨揭辦法及作業要點各1份)

正本：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信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德安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華捷商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群鷹翔國土資源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騰達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天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大鵬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懷霖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安博全球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基創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喬福泡綿股份有限公司、巧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開

廣股份有限公司、世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元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協慶塑

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賀翔航太科技公司、桃園航勤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航勤股

份有限公司、臺灣航勤股份有限公司、華夏航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欽發產業股

份有限公司、福恩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廚股

份有限公司、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永儲股份有限公司、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華儲股

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澳

亞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

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本局飛航標準組、企劃組、航站管理小組、開發中心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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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

營運困難之產業（以下簡稱受影響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

營運困難之事業（以下簡稱受影響事業），應符合下

列要件： 

一、依法辦理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

登記、稅籍登記之本國營利事業，或依商

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理登記之小規模商

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一月起任連續二個

月，其平均營業額較一百零八年十二月以

前六個月或前一年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

百分之十五，經主管機關、受主管機關委

任、委託之機關（構）或金融機構認定屬

實。 

本辦法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業

中，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所列基準之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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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為協助受影響產業、事業紓困、振興，主管機

關得推動下列措施： 

一、資金紓困。 

二、產業升級。 

三、數位轉型。 

四、消費促進。 

五、環境優化。 

六、出口拓銷及會展產業提振。 

七、人才培訓。 

八、其他紓困振興措施。 

第五條  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發布日前已辦理之貸款，

得申請展延本金償還期限；原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金(以下簡稱信保基金)提供信用保證之貸款，其

展延期間第一年之保證手續費免予計收。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前項貸款，主管機關得補

貼金融機構辦理利息減免。補貼期限最長一年，補

貼利率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年期定期儲

金機動利率計算，每家事業補貼金額以新臺幣二十

二萬元為上限。 

第六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營運資金，金融機構得予貸

款，並由信保基金提供十成信用保證，其保證期間

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營運資金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

所或辦公場所之租金為限，貸款利率最高按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

一計算。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理第一項營運資金貸款之

利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六個月，

補貼利率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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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一計算，每家事業補貼金額

以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上限。 

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金貸款期間，不得減薪或

裁員。 

第七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振興資金，金融機構得予貸

款，並由信保基金提供最低八成、最高九成之信用

保證，其保證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機關全

額負擔。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理前項貸款之利息，主管

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年，補貼利率最高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計算，每家事業補貼金額以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

限。 

第八條  前三條之利息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

性質相同者，金融機構或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應擇一

適用，不得重複。 

第九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推動產業升級之

振興措施如下： 

一、運用既有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協

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中小企業即時

技術輔導及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之機

制，擴大補助受影響產業或事業之家數或

金額，結合相關公、協會，協助受影響產

業或事業導入成熟技術、開發新技術或新

產品，促成事業留用研發人員，並提升技

術水準，蓄積成長動力。 

二、補助受影響事業，進行既有技術紮根或導

入新興科技，以留用既有研發人才，於一



 4

年期程快速開發產品、製程所需之相關應

用技術。 

第十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三款規定推動數位轉型之

振興措施如下： 

一、協助餐飲業、零售業、公有市場及列管夜

市媒合外送或電商平台，由既有營運模式

切入數位通路，建立新營運模式。 

二、補助餐飲業及零售業上架外送或電商平台

相關費用，協助業者擴大銷售管道。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四款規定推動消費促進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發行振興抵用券，提振消費者於餐飲

業、商圈、公有市場、列管夜市、觀光

工廠、藝文產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項目之消費額度。 

二、補助餐飲業、零售業、商圈、公有市場

及列管夜市等，辦理行銷活動。 

三、辦理餐飲業及零售業大型實體活動、網

路及國際行銷活動。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五款規定推動環境優化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補助公有市場及列管夜市之地板、路

面、排水、通風、採光、照明等衛生整

潔之基礎工程。 

二、協助商圈、公有市場及列管夜市辦理環

境消毒。 

三、優化商圈、公有市場及列管夜市之場域

特色、提升空間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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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六款規定推動出口拓銷

及會展產業提振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加強運用數位貿易及電子商務推廣國內

產品。 

二、擴大洽邀國外買主來臺觀展及採購。 

三、補助國外商務人士來臺參加會展活動後

之觀光旅遊，及國外企業來臺舉辦企業

會議與獎勵旅遊。 

四、加強宣傳國內外行銷活動，並傳達我國

管控疫情成效，增進國外買主來臺信

心。 

五、補助公、協會於國際重要展覽建置產品

主題館，提升國際能見度。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七款規定推動人才培訓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對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提供智慧機

械及數位轉型等在職培訓課程，並提供

在職員工參加課程之培訓津貼。 

二、對餐飲業、零售業、商圈、公有市場等

相關從業人員提供門市管理、顧客溝

通、食品衛生、產銷物流、營運管理、

數位行銷等培訓課程。 

三、對攤商(販)提供數位知識學習、經營理

念提升、商品陳列、優良市集觀摩等教

育訓練或相關活動。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為協助受影響事業辦理第五條至第

七條所定事項，得提供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

他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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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  主管機關得委由經理銀行辦理第五條第二

項、第六條第三項、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利息補

貼作業。 

第十七條  承貸金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補貼之相關資

料，主管機關得委由信保基金或經理銀行監督補

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業情形，

承貸金融機構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得偕同信保基金或經理銀行隨時派

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情形，承貸金融機構不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承貸金融機構於辦理貸款展延、利息減免及

補貼、營運資金貸款及振興資金貸款貸放後，應

作成紀錄。 

  申貸之受影響事業不得違反第六條第四項或

第八條規定，或未經承貸金融機構同意變更貸款

用途。違反者，承貸金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

貼之利息。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督導與執行授信措施，或承貸金融

機構及信保基金辦理第五條至第七條相關事項，

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

所造成之呆帳，民營金融機構及信保基金之各級

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行政及財務責任；主管機關

及公營金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

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

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一月十五日施

行。 



貳-1 

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事業資金紓困振興貸款及利息補貼作業要點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九條第三項及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取

得紓困及振興所需資金，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部，執行機關為本部中小企業處。 

三、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要點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

（以下簡稱受影響事業），應符合下列要件： 

1、依法辦理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稅籍登記

之本國營利事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理登記之

小規模商業。 

2、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一月起任連續二個月，其平均營業

額較一百零八年十二月以前六個月或前一年同期平均營業

額減少達百分之十五，經本部、受本部委任、委託之機關

（構）或金融機構認定屬實。 

(二)本要點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業中，合於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所列基準之事業。 

四、本要點第五點至第七點貸款資金來源，由本國公民營金融機構以自

有資金辦理。 

五、舊有貸款展延及利息減免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發布日前已辦理之貸款，得申請展延本金

償還期限(含寬限期)。 

(二)前款所定經承貸金融機構同意展延之貸款，如原由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以下簡稱信保基金）提供信用保證，其

展延期間第一年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影響事業計收。 



貳-2 

(三)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第一款貸款，本部得補貼金融機構辦理利

息減免。補貼期限最長一年，補貼利率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一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計算。如承貸金融機構實際減

免利率未達補貼利率上限者，依實際減免利率補貼，每家事業

補貼金額以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六、營運資金貸款及利息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營運資金，金融機構得予貸款，貸款期限最

長三年，含寬限期最長一年。貸放後承貸金融機構得視受影響

事業實際需求予以展延。本項營運資金貸款限向同一承貸金融

機構申貸。 

(二)前款營運資金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辦公

場所之租金為限。 

(三)貸款額度及利率如下： 

1、員工薪資貸款額度，按申貸前一個月受影響事業所有投保

單位之投保人數及實際薪資總額核給之；如受影響事業依

勞工保險條例規定，得免參加勞工保險者，其員工薪資貸

款額度，按申貸前一個月實際薪資給付人數及薪資給付總

額核給之，最高以核給六個月薪資總額為上限。 

2、租金貸款額度，按申貸前一個月受影響事業實際支付廠

房、營業場所或辦公場所租金核給之，最高以核給六個月

租金總額為上限。 

3、每家受影響事業前兩目貸款額度總計最高為新臺幣五百萬

元，得分次申請，惟不得循環動用。 

4、貸款利率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

動利率加百分之一計息。 

(四)第一款所定經承貸金融機構核貸之營運資金貸款，必要時得由

承貸金融機構依信保基金規定移送信用保證，保證成數十成，

保證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影響事業計收，由本部全額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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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理第一款營運資金貸款之利息，本部得予

補貼。補貼期限最長六個月，補貼利率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一補貼受影響事業。

如承貸金融機構實際核貸利率未達補貼利率上限者，依實際核

貸利率補貼，每家事業補貼金額以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上限。 

(六)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金貸款期間，不得減薪或裁員。 

七、振興資金貸款及利息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振興資金，金融機構得予貸款，貸款期限最

長三年，含寬限期最長一年。貸放後承貸金融機構得視受影響

事業實際需求予以展延。本項振興資金貸款限向同一承貸金融

機構申貸。 

(二)貸款額度如下： 

1、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貸款額度最高新臺幣二千萬元。 

2、受影響之非中小型事業（規模超過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

條各款所列基準者）貸款額度最高新臺幣八千萬元。 

3、貸款額度得分次申請，惟不得循環動用。 

(三)第一款所定經承貸金融機構核貸之振興資金貸款，必要時得由

承貸金融機構依信保基金規定移送信用保證，保證成數最低八

成，最高九成，保證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影響事業計收，

由本部全額負擔。 

(四)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第一款貸款利息，本部得予補貼。補貼期

限最長一年，補貼利率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

期儲金機動利率補貼受影響事業。如承貸金融機構實際核貸利

率未達補貼利率上限者，依實際核貸利率補貼，每家事業補貼

金額以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八、前三點之利息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金融機

構或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應擇一適用，不得重複。 

九、受影響事業應自本要點生效日起六個月內向金融機構提出申請，其

中營運資金及振興資金貸款應於核貸後三個月內完成第一筆動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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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年六月三十日前動撥完畢。 

十、受影響中小型事業申請利息補貼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第五點第三款所定利息減免補貼，應檢具受影響證明文

件、受影響前貸款餘額及合意展延文件。 

(二)申請第六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四款所定利息補貼，應檢具受影

響證明文件。 

(三)符合本要點規定之切結書。 

 十一、承貸金融機構請領第五點第三款、第六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四

款所定利息補貼作業程序如下： 

   (一)承貸金融機構總機構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彙整轄下分支機

構前一個月請款資料，按月填具利息補貼清冊，向經理銀

行申請利息補貼。 

   (二)第五點第三款所定利息補貼之計算期間及方式：每筆第一

次 利息補貼計算期間由合意展延日至前款所定申請日前一

個月底止，嗣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間之利息餘額。 

   (三)第六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四款所定利息補貼之計算期間及

方式：每筆第一次利息補貼計算期間由貸款利息起算日至

第一款所定申請日前一個月底止，嗣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

間之利息餘額。 

十二、承貸金融機構如發現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於

知悉後通知經理銀行，承貸金融機構並應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核

計第五點第三款、第六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四款所定利息補貼；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已溢領利息補貼者，應由承貸金融機構向受影

響中小型事業追回後歸還： 

(一)停業、歇業、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 

(二)提供不實、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三)除取得本要點所定補貼外，另取得其他政府機關辦理性質

相同之補貼。 

(四)違反第六點第六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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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提前償還第五點至第七點所定貸款。 

十三、承貸金融機構提前收回第五點至第七點所定貸款或轉催收時，承

貸金融機構應通知經理銀行，並自提前清償日或轉催收日起停止

利息補貼。 

十四、受影響事業與承貸金融機構應盡義務如下： 

(一)承貸金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補貼之相關資料，本部得委由

信保基金或經理銀行監督補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

補貼作業情形，承貸金融機構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本部得偕同信保基金或經理銀行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

情形，承貸金融機構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三)承貸金融機構於辦理貸款展延、利息減免及補貼、營運資金

貸款及振興資金貸款貸放後，應作成紀錄並徵提切結書(如

附件)。 

(四)未經承貸金融機構同意變更貸款用途、或申貸營運資金貸款

之受影響事業違反第六點第六款規定，承貸金融機構應即收

回貸款或補貼之利息。 

十五、本部督導與執行授信措施，或承貸金融機構及信保基金辦理第五

點至第七點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

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民營金融機構及信保基金之各級承辦人員

得免除相關行政及財務責任；本部及公營金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

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

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十六、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條例、本辦法、承貸金融機構及信保基

金專案保證規定辦理。 


